
第一节　　人作为主体的质的规定性

马克思主义哲学把科学的实践观提到首位，把实践基础

上的主客体辩证关系作为自身理论的重要内容。马克思主义

哲学的实践主体性思想既是对以往哲学理论长期发展的科学

总结，又为哲学理论的深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。它在客观

规律性与实践主体性的统一中展开对主体性的研究，突出体

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的批判的实质。马克思主义哲学

的实践主体性思想是当今我们研究哲学主体性理论的重要指

导思想。

一、马克思关于主体人的理论

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不同于旧唯物主义的一个重

要地方，在于强调实践范畴的重要性，即，在承认物质世界的

客观实在性和自然界对人的优先地位的前提下，把主体一人

的能动实践性提到重要地位。要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

主体性思想，必先考察马克思关于主体人的理论。恩格斯曾

把马克思的《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》称为“新世界观”的天才萌

芽。马克思的“新世界观”也就是区别于旧哲学的马克思主义

的哲学观，其内在本性和本质特征是以科学的实践观为基础，

对人和世界及其关系进行实践的、总体的思考和把握。科学

的实践观是马克思“新世界观”的核心和基础，也是贯彻于《提

纲》的一根红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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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这就是说，人是大自然进化的产物，是一

实践观的基础和核心地位决定了马克思“新世界观”的出

发点必然是从事实践活动的人。马克思把人看作是与他周围

世界相对应的，具有创造性、能动性的主体，把人的能动的实

践活动提到首位，并由此出发阐述了自己在人的本质和主体

性原则问题上的“新唯物主义”哲学理论。

马克思坚持从现实的、感性的、从事实际活动的、社会历史

的人出发，建立了完整而科学的“感性活动着的人”的理论，亦

即主体人的理论。马克思认为，作为主体的人，首先无疑“直接

地是自然存在物”

马克思的

种自然体、一种生命。马克思承认“自然人”的存在，但并不停

留在“自然人”上，而只是把“自然人”作为把握作为主体的人的

生物学前提。马克思指出：“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

象物，在其现实性上，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。”

论述表明，人之所以成为人的本质属性是其社会性。人是社

会活动的主体，是社会关系的承担者和体现者。人既是社会

系”。

的前提，又是社会的产物。“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

任何人都不是孤立地站在自然面前的人，而总是生活

人的意识性

在确定的社会形式、社会关系之中的。人的社会性，赋予人的

意识性。人在社会实践活动中，获得理性，获得思维能力，使自

己成为有意识、有目的，即有精神能力、精神生活的存在物。意

识性同社会性一样，也是使人成为能动的主体的一个重要特

征。如马克思所说：“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

意志和意识的对象。他的生命活动是有意识的。⋯⋯有意识

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”。

页 。年版，第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》，人民出版社马克思：

页。卷，人民出版社 年版，第③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》第

页。年版，第卷人民出版社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》第

页 。年经济学 年版，第哲学手稿》，人民出版社①马克思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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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样，在黑格尔那里，现

和人的社会性互为前提，相互促进。一方面，人的意识的产生

和发展，除了有生理的物质基础外，主要是由主体人的社会的

物质活动和变革世界的实践活动所决定的；另一方面，人的实

践活动的首要前提，又在于人的意识性；正是人的意识性，使

人具备能动地掌握世界和变革世界的能力。

马克思以实际活动的人为出发点的“新世界观”，不仅对

人的本质作了科学的界定，而且从人和世界的整体性关系上

确立了一种崭新的“世界”（客体）理论。作为马克思“新世界

观”出发点的“人”，不是唯心主义哲学所讲的那种独立的，不

与外界发生关系的思维、理性、观念、自然意识；也不是旧唯物

主义所讲的只有生物肉体而没有社会性、能动性和创造性的

“自然人”；而是一种有意识的从事着探索、改造世界的实际活

动的能动的主体。这样的人，无疑是置身于人与世界相互作

用中的人；在人的作用下，客观世界也不再是与人无关的纯粹

自然界了。这一理论的提出，是哲学发展史上的一个伟大变

革。

在马克思“新世界观”形成以前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

仅仅从主体的、人的、观念的方面去把握人周围的现实事物和

感性世界，认为这个感性世界是绝对理念运动的产物，是自我

意识的外化。这虽然在“神秘”的形式下强调了人的能动性和

创造性，但却片面地、抽象地，因而也是虚幻地夸大了人的能

动作用。在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中，绝对精神或理念是无所不

包的万能的“主体”，而从事现实活动的人，不过是理念的形

式，或者说是实现这种理念的工具；人是意识和理念的化身。

马克思指出：“在黑格尔看来⋯⋯人的本质本身仅仅被看作抽

象的、思维的本质，即自我意识。”

实的人成了抽象的“自我意识”，感性对象成了一种思想客体，

页年版，第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》，人民出版社①马克思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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即观念主体的变种、精神的创造物。这种神秘的“自我意识’

的人，当然只能是设想的、想象的、虚构的产物，在现实生活中

是根本不存在的。

费尔巴哈对人作了直观唯物主义的理解。他认为，人、主

体既不是先验的、神秘的“自我”和“自我意识”，也不是绝对

的、客观的理念。人就是活生生的自然的人。他认为，人所面

对的自然界并不是人的创造物，更不是“自我意识”的外化，恰

恰相反，人及人的自我意识却是自然界的产物。然而，他没有

从现有的社会联系出发考察现实存在着的、活动的人，而只是

停留于抽象的“人”，并且仅仅限于在感情范围内承认“现实

的、单个的、肉体的人”；也就是说，除了爱与友情，而且是理想

化了的爱与友情以外，他不知道人与人之间还有什么其他的

关系。在费尔巴哈那里，人并非是从事实践活动的、进行着历

史创造的社会主体。因而，费尔巴哈不理解人与周围感性世

界的相互作用和相互统一；在人和世界关系问题上，表现为直

观的、自然主义的性质。

马克思关于主体人的理论正是在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

人的学说的批判总结基础上提出的。其哲学意义在于在人的

理论问题上达到了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统一，为马克思主义的

主体性原则奠定了基础。

二、马克思确立的主体性原则

所谓主体性原则，就是承认并重视主体的能动性及其在

实践和认识活动中的地位的原则。马克思在哲学上所完成的

革命变革，关键在于提出了以实践为基础的主体性原则，从而

既克服了旧唯物主义忽视主体性的缺陷，也克服了唯心主义

的否认客观基础的主体性原则。

马克思确立的主体性原则的主要内容包括：

其一，主体即从事现实的社会实践活动的人。马克思认

为人是主体，但并非任何人都是主体。马克思明确指出：主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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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”、“历史中行动的人” 这意味着，马

克思所确定的主体性实际上就是人在实践活动中所表现出来

的主体能动性。马克思以实践主体性的思想，给主体作出了科

学的界定。这一界定抓住了主体的本质规定性。首先，主体、

客体及主客体关系起源于人类生产劳动实践。在人类产生以

前，既没有什么主体，也没有什么客体。人类通过生产劳动从

自然界产生出来、独立出来以后，人与自然之间才生成了一种

超出自然界内部的新关系即改造与被改造、认识与被认识的关

系。人类的生产劳动实践过程是以社会的形式结合起来的有

意识的人为满足自身的需要而能动地改造对象的活动过程。

生产劳动实践过程作为客观的物质过程，主要是作为有意识有

目的的劳动者（人）作用于自然界的客观物质过程。在生产劳

动实践中，人类能动地改造自然界，成为主体；自然界作为被人

类认识和改造的对象，成为对应于人类的客体。如马克思所

说，“主体是人”，“客体是自然”。这样，原来统一的自然世界就

一分为二了，分化为主体人类和客体自然两部分。自然界本身

也被二重化了，一方面它是自在的自然界；另一方面它又是作

为人类指向对象的客体。其次，主体、客体只能存在于社会实

践中。主体、客体是作为实践活动的构成要素而存在的。主体

是人（包括个人、集团、社会、人类），但不是任何个人或集团在

任何时候、任何关系中都是主体。只有具备一定实践技能和科

学文化知识、以多种形式与他人结成一定社会关系，参加变革

客体的社会实践的人，才能在一定的实践和认识领域中现实地

表现、确证和巩固自己对于客体的主体地位。再次，实践是主

客体关系的基础和载体。无论是主客体的对立，还是主客体的

统一，都植根于实践之中。如列宁所说：主体和客体的“交错

卷，人民出版社 年版第 页；第 卷，第①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》第

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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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就是说，作为主体的人不仅是自

。总之，实践性是主体性的首点＝人的和人类历史的实践”

要规定性，离开实践，就无所谓主体性。

其二，主体性即主动性、创造性、自主性，即能动性。由于

人既是自然界的一部分，是自然存在物；又作为一种有意识、

有目的的自然力而与自然物质相对立，并能动地改造着自然

物质，因此人就具有了不同于外部自然界的主体性。人“总是

从自己出发”，按自己的能力、方式、需要和尺度去理解和改造

客体及主体自身：一方面支配、占有并创造客体；另一方面又

不断超越和支配自身，从而宣布自身是“宇宙之花”、“万物之

灵”。所谓主体性原则也就是在主客体关系中通过高扬主体

的主动性和主导性来把握“世界”的原则：人的主体性，无非就

是主体在同客体的相互作用中表现出来的能动性、创造性和

自主性。

其三，主体性即社会性。马克思曾深刻地指出：“在理论

方法上，主体，即社会”

然存在物，更重要的是社会存在物。人的主体性，只能通过社

会性的实践活动表现出来。人的主体性的发展程度，也与社

会关系的演变同步。离开社会性，就无所谓主体性。

马克思确立的主体性原则有两个最基本的特征，即客观

性特点和实践改造性特点。

主体性的客观性特点说的是，高扬主体性必须承认并重

视客观实在的本原地位及其对主体的制约作用。包括：客体

先于主体而存在的客观实在性制约，客体内容对主体认识活

动的制约以及历史发展规律对主体历史活动的制约。这是主

体性原则的唯物主义基础。马克思主义的主体性原则非但不

排斥客观性原则，而且是与客观性原则内在统一，不可分割

页。卷（上），人民出版社 年版第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》第

页。年版，第①列宁：《哲学笔记》，人民出版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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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，

的。科学地阐明主体性和客观性的辩证统一，是马克思主义

哲学在主体性理论上的一个重大变革。

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前，哲学史上出现过两种对立的主

体观：唯心主义主体观和形而上学唯物主义主体观。唯心主

义主体观把主体等同于脱离物质活动的精神本性，或者把主

体视为同客观现实世界尖锐对立的自我意识，把主体的全部

意义都归结为思想，如笛卡尔“我思故我在”命题所表示的那

样；或者把主体视为纯心灵、意识的活动，如贝克莱认为主体

即意志、想象、记忆等能力，费希特认为主体即理智、精神、自

我意识，谢林认为主体只是一种把自己变成自己的创造活动；

或者把主体等同于在人和自然界之外独立存在的绝对精神，

如黑格尔。所有这些观点，都把主体看作脱离现实实践活动

的纯粹精神。依据这种观念，精神主体就是一切，客体不过是

精神的外化、主体自身的对象化。也就是说，客体就是主体的

另一种形态。这样，主客体的区分就被抹煞。这在逻辑上是

说不通的。显然，对主体的这种唯心主义界定是不科学的。

马克思第一次把主体的本质确定为“实践的存在物”

以实践主体性的思想给主体作出了科学的界定。旧唯物主义

主体观把主体等同于物质本体。如亚里士多德把主体理解为

某些特性、状态和作用的承担者，相当于本体论中的实体概

念。在他看来，只有客观存在的个别事物才是真正的实体。

主体即实体、客体。这种对主客体的混淆同样根源于未能基

于实践去界定主体。马克思在主客体交互作用的实践活动过

程中区分主客体，并依据主体在实践中所显现出来的特性界

定主体，实现了主体性与客观性的统一。马克思主义的主体

性原则无疑是对唯心主义主体观和形而上学唯物主义主体观

的超越。

主体性的实践改造性特征说的是，主体性范畴的本质特

征在于对世界的实践改造。主体性是社会实践者的特性，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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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实践活动为轴心而展开的主、客体关系中的主体的特性。

具体地说，主体性是人对世界包括人自身的实践改造性，是从

人的内在尺度出发来把握物的尺度的特性，是高扬人的能动

性和人的主体地位对世界改造意义的特性。这是马克思主义

哲学在主体性理论上的又一次重大变革。在马克思以前，有

一种观点把主体界定为“自觉的自然本质”，忽视人的社会实

践性，视主体为抽象的人。这种观点虽然反对把主体纯意识

化，承认主体的“感性存在”，却看不到主体的“感性的活动”。

其最有代表性的是费尔巴哈的主体论。马克思批判了这种观

点，把实践观引入主体性理论，实现了哲学主体性理论的重大

飞跃。

总之，马克思在创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过

程中，确立了科学的实践主体思想。这一思想纠正了哲学史

上种种对主体规定性的错误理解，为主体性范畴规定了科学

的内涵。

三、马克思主体性原则的发展

在马克思主义创立以后的一个多世纪中，马克思哲学的

主体性理论随着无产阶级革命实践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而

发展。这些发展，重在实践主体性内涵的深刻阐发和丰富。

诸如，列宁对人民是无产阶级革命主体力量的强调及对主体

认识辩证法的深刻阐发；毛泽东对实践在主体认识客体过程

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系统论述，包括：主体意识性与主体实践性

内在统一的思想、主体认识过程即反复实践过程的思想及主

体能动行为即实践行为的思想等。邓小平在科学总结中国改

革开放实践经验的基础上，提出了切合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

段实际的主体性思想，包括：对经济主体多层次的确定；把创

新作为主体实践活动的一个重要环节；以务实为本、“少讲多

干”、注重实效的主体务实性思想及“人民利益高于一切”和尊

重人民群众社会主义积极性和首创精神的主体人民性思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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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能的”

等。所有这些思想，无不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，都是对马克思

主体性理论的继承和发展。关于邓小平的主体性思想，我们

将在第七章中详细加以论述，在此，我们结合中国的新民主主

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际，着重阐述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

主体性原则的继承和发展。

如果说，马克思还主要是从主体规定性上论证主体的实

践性，重在实践主体性思想的确立；那末，毛泽东则重在实践

主体性思想的充实。毛泽东哲学的实践主体性思想主要体现

在唯物史观、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和社会革命理论中。

归纳起来，主要有三方面内容：

第一，主体意识性与实践性内在统一的思想。毛泽东强

调主体的意识性。他认为，人之所以是世界上第一个可宝贵

的东西，就在于人具有理性，能思想，能认识客观世界，能自觉

反思自身。人能借助概念进行判断和推理，从而透过事物的

外部现象抓住事物的本质、全体和内部联系；又强调主体意识

活动必须以实践为基础。把主体的意识性与主体的实践性统

一起来，是毛泽东哲学的一个重要内容。毛泽东主体意识性

与实践性内在统一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两方面：首先是意识性

源于社会实践的思想。这一思想，在《实践论》和《人的正确思

想是从哪里来的？》等著作中有着非常明确的表述。在毛泽东

看来，人的意识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，也不是自己头脑里固有

的。人的意识“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”，“离开实践的认识是不

在

，“社会实践中的发生、发展和消灭的过程是无穷

的，人的认识的发生、发展和消灭的过程也是无穷的”。

此，毛泽东明确表达了人既是意识主体又是实践主体，并以实

践主体为基础的思想，把意识性与实践性内在地统一起来了。

页 。② 同 上 书 。 第

页。年版第卷，人民出版社①《毛泽东选集》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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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，必须“应用理论于实践”。

其次是自我意识修养必须通过社会实践的思想。毛泽东在对

主体意识性的强调中提出了主体改造即加强主体思想修养，

提高主体认识能力的思想。这就是毛泽东在《实践论》中所说

的：“改造客观世界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

认识能力，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”。

表示，只有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才能改造主观世界，这就是

说，主体认识能力的提高和主体思想意识的修养，只能通过实践

才有可能。这是主体意识性与主体实践性的又一方面的结合。

意

第二，主体认识过程即反复实践过程的思想。这是从认

识过程看主体的实践性。毛泽东不仅从主体认识的来源上确

立了实践性在主体意识形成过程中的重要地位，而且从主体

认识客体的整个辩证过程中确立了实践性在主体意识活动中

的核心地位。这主要体现在毛泽东关于认识的“两个飞跃”的

思想中。毛泽东在论述主体意识活动时，自始至终把主体的

实践性放在首位。最先是在《实践论》中，对列宁的“实践的观

点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”的思想

作了具体发挥，而后在《人的正确思想从那里来的？》一文中，

对实践在“两个飞跃”中的核心作用作了更为简明而通俗的表

达。毛泽东在主体意识活动的各个环节上具体论述了实践性

的重要性；在意识活动的初始阶段，主体的实践活动是产生意

识的前提，“只有社会实践才能使人的认识开始发生”。

；意识活动

；理论是否正

识活动的第一次飞跃，产生于“社会实践的继续”

对事物本质的把握，“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”

实践不仅贯穿于主体意识活

第 页。卷①《毛泽东选集》第

同上书，第

同上书，第

同

同上书，第

书，第

页

页

页

页

改造自己的

毛泽东明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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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，

动的始终，而且是主体意识活动的最终目的。毛泽东指出：

“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，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

界的规律性，因而能够解释世界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

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”。

所有这些，实际上是对主体意识性与实

只是把它空谈一阵，束之高阁，并不实行，那末，这种理论再好

也是没有意义的”。

践性内在统一思想的进一步发挥。

。

第三，能动行为即实践行为的思想。毛泽东很重视主体

的能动性，认为，人作为主体，最重要的特征在于能在科学地

把握客观事物规律，洞察其发展方向的基础上，在周密计划

的具体指导下积极主动地行动。而在论述人的主体能动行

为时，毛泽东表述了行为主体即实践主体的思想。毛泽东指

出：“一切事情是要人做的”。“做就必须先有人根据客观事

实，引出思想、道理、意见，提出计划、方针、政策、战略、战术，

方能做得好。思想等等是主观的东西，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

于客观的东西，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。这种能动性，我们

名之曰‘自觉的能动性 在此，毛泽东明确地以实践性去

定义主体的能动行为，把主体的能动性看作实践行为的特有

规定性。

在论及主体的行为能动性时，毛泽东着重联系中国革命

和建设的实际，阐述了革命群体主体在社会革命和建设过程

中的作用。在毛泽东哲学中，主体的行为能动性，主要是作为

人民群众、阶级、政党的社会革命和建设的能动行为。毛泽东

所说的实践也主要是中国现代史上几十年的革命和建设实

践。在毛泽东的早年著作中，曾对个体主体有所论述。例如

页。年版第卷，人民出版社③《毛泽东选集》第

页。同上书，第

页卷，第①《毛泽东选集》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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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在研读柏格森的《伦理学原理》时说过，“个人有无上之价

值”，“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矣”。 然而自从投身

于革命实践后，毛泽东的主体观日益明显地体现出革命的集

体主义属性。他首先视人民为实践主体。 年 月，他在

论述新民主主义革命力量的主体时指出：“革命是什么人去干

呢？革命的主体是什么呢？就是中国的老百姓”。 年

主要是穿军服的农民）和其他劳动人民为主体”。

月，他又指出：“新民主主义的政权⋯⋯以工人、农民（兵士

其次，由

再次，毛泽东也把领导中国人民革

于在阶级社会中，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，因而，毛泽东又特别

强调阶级这一实践主体，衍生出“主体是社会阶级”的思想。

他指出：“阶级就是一个认识主体，最初工人阶级是一个自在

的阶级，那时它对资本主义没有认识，以后就从自在的阶级发

展到自为的阶级，这时它对资本主义就有了认识，这是以阶级

为主体的认识的发展”。

命和建设的中国共产党及它的领导机关看作是群体主体。无

疑，毛泽东所强调的主体能动行为，主要就是指人民的行动、

革命阶级和革命政党的行动。就如他在《实践论》中所说：“社

会发展到了今天的时代，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责任，

已经历史地落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。这种根据科学认

了一个历史的时节

识而定下来的改造世界的实践过程，在世界、在中国均已到达

自有历史以来未曾有过的重大时节，

这就是整个儿地推翻世界和中国的黑暗面，把它们转变过来

成为前所未有的光明世界”。⑤

综上所述，毛泽东哲学的实践主体性思想是丰富的、具体

页。卷，第《毛泽东选集》第

毛泽东： 年同哲学工作者关于坂田文章的谈话》。

页。年版第卷，人民出版社③《毛泽东选集》第

页。卷，第《毛泽东选集》第

年版。①转引自《主体与客体》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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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节　　实践主体的实质和生成基础

的，并带有他所处的革命时代的深刻烙印，是把马克思主义普

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。

一、主体性规定的实质及客体制约性

实践主体的实质体现在主客体的辩证关系中。主客体的

关系是物质世界普遍联系、相互作用的产物。对主体性规定

的界说必须依赖于一物与他物在相互联系过程中所处的地位

和作用。一般说来，在相互联系中处于支配地位、起主动作用

的一方是主体；反之，另一方为客体。由于事物情况的复杂

性，在不同的关系中，从不同的角度，可形成不同的主客体关

系。因而，在不同的关系中，从不同角度，一事物的地位往往

不是固定的。也就是说，对某事物在某种关系中是否具有主

体的地位和作用，必须作具体分析。对人的社会主体性的分

析也是如此。我们不能简单地、抽象地认为凡人一定具有实

践主体性。就社会历史进程看，只有那些能自觉地从事改造

自然、社会，推动历史前进的阶级、群体及个体才是真正的主

体；而那些被改造、被革命的对象，实质上并不真正具备实践

主体性；这是因为，虽然表面看来，他们也在从事社会实践活

动，但他们实际上是在阻碍历史前进，损害人类利益，他们的

行为是反主体的。实践主体性的本质规定，应是社会的革命

性、批判性、开拓性和创造性。这就是主体性规定的实质。简

洁地说，实践主体性的实质在于：是在一物与他物的相互关系

中处于支配的地位，能在事物关联中自主自立、开拓创新、变

革他物的规定性。

实践主体性的这一规定性说明，主体性规定并非先验的、

主观自主的，而是在与客观世界的交互作用中形成的。人的

主体性规定的根源是社会基本矛盾，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、经

第 13 页



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。人的主体性随着由社会生产力的

发展而引起的社会基本矛盾的辩证运动而不断增强，其规定

性的内容也随之不断变化，而哲学对主体性理论的研究深度

也随之而发展。在古代，社会生产力低下，人的主体性表现微

弱，哲学理论对主体的研究也极不充分。直到近代，随着科学

的分化和生产力的发展，人类主体性的规定性才开始显露，以

主体为研究中心的哲学理论才开始系统化。当今，新科学技

术的飞跃发展，使哲学主体性范畴的研究更具理论和现实意

义。人在实践中的主体性的实现，如同自由的实现一样，是一

个充满矛盾和斗争的漫长而曲折的历史进程。其中，始终存

在着客体性的制约。

主体性规定的客体制约表现为：

其一，对主体性活动的目的及其实现程度的制约。实践

主体的活动总抱有某种目的，并总要为实现这一目的而制定

出一定的蓝图、方案和具体实施步骤。例如，我们研究社会的

经济现象，从中探究社会经济规律，为的是制定发展社会经济

的规划，实现社会经济振兴。我们研究环境科学，为的是制定

保护环境的政策和措施，创造一个有利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

良好环境。然而，实践主体的活动目的及其实现步骤的确定

却不是随意的，而无不受着客体规律和状况的制约。所确立

的目的及其蓝图、方案和实施步骤等越符合客体规律、越合

理，其实现程度就越高；反之，其实现程度就越低。如果所确

立的目的、蓝图、方案、措施等脱离与客体的关联，违背客体规

律，主体的目的势必落空。

其二，对主体性活动手段的制约。实践主体的活动，必须

采取一定的手段。如生产活动需要各种生产工具，科学实验

需要各种仪器设备。手段越先进，越高明，主体性活动水平就

越高，活动效果就越显著。然而，主体活动手段的确立，不是

随意的；而首先依据于客体的性质和发展状态。例如，细胞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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微小体积决定了显微镜的运用；天体的遥远距离决定了天文

望远镜的运用；如若把两者颠倒，势必会影响主体活动的有效

性。可见，主体活动的有效性同主体对客体性质的认识密切

相关。

其三，对实践主体活动的广度和深度的制约。人类的主

体活动是有限和无限的统一。从历史的延续和人类的使命

看，实践主体的活动是无限的；然而从个体看，从特定历史阶

段的主体活动看，却是有限的，只能达到一定的广度和深度。

主体活动的广度和深度不仅受主体实践水平和认识能力的制

约，而且还受到客体状况的制约，包括：客体内部本质暴露程

度的制约、客体发展进程的制约及客体关系的制约。一般地

说，客体内部矛盾和发展规律暴露得越充分，认识客体间的关

系展开得越充分，主体变革客体的活动就越深、越广，反之，就

越浅、越窄。

总之，主体性的规定，只能在主客体的关联中，即在主体

认识、改造客体的进程中表现出来。对主体性规定的揭示，一

刻也离不开主客体的相互作用。而这种相互作用是一种客观

的进程，因而，不能忽略主体性活动的客体制约性。这是主体

性研究的唯物论前提。

二、实践活动是主体性生成的基础

实践主体性来源于主体与客观世界的交互作用。这种交

互作用或表现为外在的认识与被认识的关系；或表现为内在

的改造与被改造的关系。主体性规定的革命性、批判性、开拓

性和创造性突出地表现在主客体改造与被改造的内在关系

中，主客体认识与被认识的外在关系也以改造与被改造的内

在关系为基础。主体变革客体的实践活动是主体性生成的基

础。这是由主体性规定的本质和实践的特性所决定的。

由上所述，实践主体性的实质在于自立自主、开拓创新、

变革他物的规定性；那么，怎样才能判明一事物是否具有这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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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定性呢？很明显，不参与变革事物的活动，不同客观世界打

交道，只停留在主体的范围内兜圈子，变革主体的规定性是无

从体现的。同时，离开主体变革活动的客观世界本身也无从

体现主体的规定性。唯一能体现实践主体的规定性的途径，

只能是把主体和客体联系、沟通起来的桥梁、纽带或“交错

点”，这就是人们的社会实践。实践原则之首要和基本的意义

就在于能直接变革事物现状，在于使现存的世界革命化。在

马克思看来，正是在主客体的实践关系中，主体获得其存在的

现实性。这种实践关系包括两个方面：一是人对自然界的活

动的关系，即生产劳动，人在其中成为“劳动主体”；二是人对

人活动的关系，人在其中成为“历史主体”。生产劳动、社会历

史乃是历史唯物主义确立主体现实性的两条基本途径。

只有实践才能体现出实践主体的规定性，也只有实践才

能使人成为实践活动即变革活动的主体。实践孕育、生成了

实践主体的规定性。这是因为，首先，实践具有直接现实性的

特点，是一种客观的物质性活动。在实践活动中，人们把自身

作为物质力量并运用物质手段同现实的物质对象发生实际的

交互关系，与客观外界进行现实的物质、能量交换，这样，就为

人充当实践主体提供了现实的客观途径。其次，实践还具有

能动性，是把人同动物区分开来的自主性、创造性的活动。实

践的自主性和创造性一起，共同体现了而且培育了人的主体

性特征。一方面，在实践中，人按照对事物客观规律的认识去

改造事物，把它塑造成适合于人占有和利用的形式，使人与物

的关系由物支配人变成人支配物，由此确立人对自然界的主

体地位；另一方面，人通过实践才逐步把自己和自然界区分开

来，形成自主的主体意识。正是实践赋予人的主体规定性。

实践的发展，即是人的主体性不断发展和提升的过程。再次，

页注。年版，第卷，人民出版社①参看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》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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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识的社会性即

实践作为一种历史发展的社会活动，一开始就把人们社会地

联系起来，并不断扩展和密切了人们之间的联系，形成越来越

大的人类共同体，如民族、国家等等。到了现代，历史地发展

着的实践已使人类的社会联系超出了民族、国家范围，而扩展

到全球范围和全人类规模，并且日益密切、一体化。这种规模

日益扩大的社会实践生成了日益强化的社会主体性。

主体的一切规定性，都生成于主体变革客体的社会实践

活动：主体的自主性、创造性、社会性是如此；主体的意识性、

认识与思维能力也是如此。意识性在人的主体地位的确立过

程中起着重要作用。而意识不单纯是生物自然进化的结果，

同时也是社会的产物。意识是随着人和人类社会一起产生并

发展的。如马克思所说：“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，而且

只要人们存在着，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”。

实践性。在意识的产生过程中，人类的劳动（人类实践的最基

本形式）起着决定性作用。人类的认识和思维能力也是在实

践活动中形成，随着实践活动的发展而发展的。人类的认识

与思维，并非人的意识活动的全部形式或状态，而是主体和客

体、主观与客观之间的一种特定的对象性关系。认识的发生

是由多方面的复杂原因共同促成的，其中既有生物进化和心

理发生的因素，也有社会的因素。马克思主义哲学将认识发

生的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辩证地结合起来，从劳动实践活动

出发，指出，认识的起源和发生同人类劳动实践活动的起源和

发生是一个统一的过程。实践在认识的发生中起着决定的作

物质性活动，要求实践的主体

用。第一，人的实践作为以自觉目的性为基本特征的能动的

人能形成关于对象的本质

和规律的稳定的一般的知识，产生了人以观念方式把握对象

的客观需要。第二，实践一方面实现了主客体的分化，使人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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